附件1
韶关市中厂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监测项目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采购要求
根据《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6889-2024），对中厂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地下水开展监测工作，需覆盖以下25项检测指标：pH值、总硬度、溶解性总固体、耗氧量（CODCr法）、氨氮、硝酸盐、亚硝酸盐、硫酸盐、氯化物、挥发性酚类、氰化物、砷、汞、总铬、六价铬、铅、氟化物、镉、铁、锰、铜、锌、镍、铍、总大肠菌群。

二、监测点位及频次

1、采样点位设置：共设5个监测点位，包括1个本底井、2个扩散井、2个监视井。

2、检测频次：5个点位均按每季度开展1次取样检测，委托服务周期暂定1年。

三、工作成果交付

需提交加盖检测机构公章及CMA资质认定标志的地下水检测报告，包括原始数据、检测方法、结果分析等内容，纸质版3份+电子版1份。

四、询价响应要求

报价函需明确单项指标检测价格及总价，报价包含采样费、检测费、报告编制费、税费等全部费用，为一次性固定报价。

